北京语言大学采购人代表承诺书

依据国家法律法规和学校的有关规定，本人作为学校推荐的采购人代表，参加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项目的评标工作，承诺如下： 
一、按照国家法律法规和学校规定的回避原则进行回避。
二、如需介绍项目背景和技术需求的，应当事先向学校采购与招标管理办公室提交书面介绍材料，介绍内容不存在歧视性、倾向性意见，不超出招标文件所述范围，书面介绍材料作为招标项目文件随其他文件一并存档。
三、按照客观、公正、审慎的原则，根据招标文件规定的评审程序、评审方法和评审标准进行独立评审，并对个人的评审意见承担法律责任。
四、不担任评标小组组长，不获取劳务报酬。
五、在知道自己为采购人代表后至该项目确定中标人止，不私下接触参加该项目的潜在投标人，不私下组织单个或者部分潜在投标人踏勘现场。
六、在评审过程中，不与外界联系，因发生不可预见情况，确实需要与外界联系的，应当在监督人员监督之下办理。
七、在评审过程中,不离开评审现场，不干预或者影响正常评审工作，不发表倾向性、引导性意见，不接受供应商主动提出的澄清和解释，不协商评分，不违反规定的评审格式评分和撰写评审意见，对自己的评审意见签字确认。
八、遵守保密规定，在评审过程中和评审结束后，不记录、复制或带走任何评审资料，不向外界透露评审内容，不透露参与项目的供应商、学校监督人员和专家信息。
九、服从评审现场秩序管理，接受评审现场监督人员的合法监督。
十、遵守有关廉洁自律规定，若在参加评审过程中滥用职权、玩忽职守、徇私舞弊，或违背上述承诺，本人愿承担纪律责任和法律责任。                 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承诺人（签字）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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